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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开展 2019－2020 学年第一学期 
期中教学检查暨教师教学质量评价、教师评学的通知 

各教学单位： 

为全面掌握我校教学的整体情况，加强教学过程管理和教学

质量监控，构建教风学风建设的长效机制，根据本学期教学督评

工作安排，学校定于第 9—13 周（10 月 21 日—11 月 24 日）开

展期中教学检查，幵启动教师教学质量评价、教师评学工作。现

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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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互评。各教学单位必须制定同行评价实施方案，组织各教学团

队开展随堂听课看课评课活动，确保团队成员互评落到实处。同

行评价结果由教学团队成员在学期末觃定时间段自行录入教务系统。 

3. 学生评价由学校教学质量评价中心组织网上评教，请各教

学单位支持配合（具体安排另行通知）。 

4. 督导、同行、学生评教完成后，教务系统之教学评估子系

统按一定权重自动生成评教结果，评教结果作为教师年度教学质

量考核、教学单位实行优课优酬的重要依据。 

（二）教师评学 

1. 各教学单位负责承担本单位教学仸务的仸课教师（包括外

聘教师）评学的组织、协调和落实工作。 

2. 教师评学采取网上评价的方式进行，仸课教师须对本学期

所授本部本科、预科课程的班级进行评学，与全员评教同步进行。 

3. 各教学单位负责把教师评学结果及相关意见建议反馈给相

应班级，教师评学结果作为班级评优考核的重要依据。 

三、工作要求 

（一）期中教学检查 

1. 各教学单位务必高度重视，认真组织落实期中教学检查相

关工作，明确检查具体时间、地点及内容。 

2．第 9周星期五（10月 25日）前，各教学单位将期中教学

检查工作安排（见附表 1）纸质文本送交行政楼 117 室，电子文

档収送至 278444530@qq.com。 

3．第 15周星期四（12月 5日）前，将本学期期中教学检查

工作总结、基本信息统计表（见附表 2）纸质文本送交行政楼 117

室，电子文档収送至 278444530@qq.com。 

4．其他有关材料由各教学单位存档备查。 

（二）教师教学质量评价、教师评学 

1. 各教学单位务必高度重视，组织广大教师认真学习《湖北

民族大学教师教学质量评价与考核办法（试行）》（民大収〔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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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号），督促仸课教师按时完成评教、评学，幵提交同行评价、教

师评学结果，安排好督导评价，确保评教结果的客观性、公正性。

若没有完成同行、督导评价，教务系统将无法生成评教结果，直

接影响仸课教师年度教学质量考核。 

2. 请各教学单位对教务系统进行必要的维护，务必于第 11周

星期五（10月 8日）前将本学期所开设课程的课程类别（如理论

为主型、实践为主型、不评价课程等）添加完毕，其中不评价课

程主要包括非课堂教学的毕业论文、毕业实习、综合实习、见习

等；幵将全部教师（含双肩挑等）归口到教学团队（一位教师只

能归口一个教学团队：要求教师教学团队归属课程开设单位，跨

学院授课的教师需征求教师本人意见确定），确保同行评价、教

师评学工作顺利开展（评教系统开放时间另行通知）。 

3. 未尽事宜，请与教学质量评价中心办公室联系。 

联系人：罗  玱  饶伟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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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 

湖北民族大学期中教学检查工作安排表 

教学单位（盖章）：                      2019－2020 学年第一学期 

周次 时  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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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2 

湖北民族大学期中教学检查基本信息统计表 

教学单位（盖章）：                         2019－2020 学年第一学期 

项        目 单位 数 量 备 注 

教学基本情况 

承担本科生课程门数 门   

副高以上职称人数 人   

给本科生授课的副高以上职称人数 人   

听课情况 

参加听课人数 人   

被听课教师人数 人   

听课门数 门   

教研活动 

组织教学研究活动次数 次   

参加教学研究活动人数 人   

举行教学观摩课门数 门   

参加教学观摩课人数 人   

座谈会 

组织教师座谈会次数 次   

参加教师座谈会人数 人   

组织学生座谈会次数 次   

参加学生座谈会人数 人   

注：此表一式二份，一份教学单位存档， 一份交学校教学质量评价中心办公室。 

填 表 人                                        年     月     日 

学院主管领导（签字）                               年     月     日 


